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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关于延长发行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于2016年8月4日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

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决议有效期

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同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有效期为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相关授权

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公司已于 2017年 6月 15


